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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2 证券简称：ST能特 公告编号：2026-036

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出具《关于放弃表决权的声明》

《关于不谋求控股股东地位的声明》暨权益变动

的提示性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邓海雄先生、广州市海塑企业管理咨询中心（个人独资）、

陈烈权先生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提示：

1、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能特科技”）控股股

东湖北荆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江实业”）与 5%以上股东邓

海雄先生于 2025 年 5月 16 日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有效期至 2026 年 5

月 16日止。公司目前收到邓海雄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州市海塑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个人独资）（以下简称“广州海塑”）2026年 5月 15日分别出具的《关

于放弃表决权的声明》，以及 5%以上股东陈烈权先生同日出具的《关于不谋求

控股股东地位的声明》。

2、公司股东邓海雄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州海塑自 2026年 5月 17日起至

2027年 5月 16日止，自愿、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持有的公司股份 178,674,857

股、13,615,006股的表决权，合计 192,289,86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7.77%）。

3、公司控股股东荆江实业与邓海雄先生、广州海塑原为一致行动人，合计

支配表决权的总股份为 530,752,963股，占比为 21.44%。自 2026年 5月 16日起，

公司控股股东荆江实业与邓海雄先生、广州海塑不再是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荆

江实业持有公司 338,463,100股股份，占比为 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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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股东陈烈权先生声明，不谋求能特科技控股股东地位及实际控制人

地位，声明有效期至 2027年 5月 16日。

5、本次权益变动不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及经营管理的稳定，亦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动。荆江实业仍为公司控股股东，荆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5%以上股东邓海雄先生于 2025 年 5月 16 日与荆江实业签署《表决权委托

协议》，将其持有的 178,674,857 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7.22%）对应的

表决权委托给荆江实业行使，有效期至 2026年 5月 16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5年 5月 17日已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与部分股东续签表决权委托协

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鉴于表决权委托期限到期，为支持公司实现稳定健康发展，邓海雄先生及其

一致行动人广州海塑 2026年 5月 15日分别出具《关于放弃表决权的声明》，自

2026年 5月 17日起至 2027年 5月 16日止，自愿、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持

有的公司股份 178,674,857股、13,615,006股的表决权，合计 192,289,863股（占

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7.77%）。

5%以上股东陈烈权先生于 2026 年 5月 15 日出具《关于不谋求控股股东地

位的声明》，不谋求能特科技控股股东地位及实际控制人地位，声明有效期至

2027年 5月 16日。

二、邓海雄先生、广州海塑出具《关于放弃表决权的声明》的主要内容

（一）邓海雄先生的声明

本人邓海雄，系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截至本声明出具之日，本

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78,674,8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22%。

鉴于本人与湖北荆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5年 5月 16日签署的《表

决权委托协议》已于 2026年 5月 16日到期终止，为保证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

维持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发展，本人谨此郑重声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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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6年 5月 17日起至 2027年 5月 16日止，本人自愿、无条件且不可撤

销地放弃本人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178,674,857股的表决权。

本声明项下放弃表决权不影响本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所持

股份享有的其他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收益权、知情权等。

（二）广州海塑的声明

本企业广州市海塑企业管理咨询中心（以下简称“本企业”），系湖北能特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截至本声明出具之日，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 13,615,00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5%。

鉴于本企业的唯一投资人邓海雄先生与湖北荆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5年 5月 16日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已于 2026年 5月 16日到期终止，

双方未续签，且邓海雄先生已出具《关于放弃表决权的声明》，放弃其直接持有

的公司 178,674,857股股份的表决权。为保证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维持公司生

产经营的持续稳定发展，本企业谨此郑重声明如下：

自 2026年 5月 17日起至 2027年 5月 16日止，本企业自愿、无条件且不可

撤销地放弃持有的公司股份 13,615,006股的表决权。

本声明项下放弃表决权不影响本企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所

持股份享有的其他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收益权、知情权等。

三、陈烈权先生出具《关于不谋求控股股东地位的声明》的主要内容

本人陈烈权，系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截至本声明出具之日，本

人持有公司股份 232,163,8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38%。

为保障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性，本人谨此郑重声明如下：

（一）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本人确认不谋求能特科技控股股东地位及实际

控制人地位。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单独或与任何第三方共同谋求对公司的实际

控制。

（二）本人不会通过协议、合作、关联方、一致行动关系的方式扩大本人可

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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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声明自本人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2027年 5月 16日。在声明有效期

内，本人不会以任何方式撤销或变更本声明项下的承诺。

四、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相关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荆江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表决权的

股份为 530,752,963股，占比为 21.44%，邓海雄先生与荆江实业签署的《表决权

委托协议》的有效期至 2026年 5月 16日止。邓海雄先生与荆江实业不再存在表

决权委托关系，不再是荆江实业的一致行动人；广州海塑由邓海雄先生 100%持

股，与邓海雄先生是一致行动人，也不再是荆江实业的一致行动人。

为支持公司实现稳定健康发展，邓海雄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州海塑分别出

具《关于放弃表决权的声明》，陈烈权先生出具《关于不谋求控股股东地位的声

明》。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前

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

（股）

持股比

例

可支配表

决权对应

的股数

（股）

可支配

表决权

的比例

持股数

（股）

持股比

例

可支配表

决权对应

的股数

（股）

可支配

表决权

的比例

荆江实业 338,463,100 13.67% 517,137,957 20.89% 荆江实业 338,463,100 13.67% 338,463,100 13.67%

邓海雄 178,674,857 7.22% 0 0% 邓海雄、广州海塑不再是荆江实业的一致行动人

广州海塑 13,615,006 0.55% 13,615,006 0.55% 邓海雄 178,674,857 7.22% 0 0%
荆江实业

及一致行

动人合计

530,752,963 21.44% 530,752,963 21.44% 广州海塑 13,615,006 0.55% 0 0%

陈烈权 232,163,822 9.38% 232,163,822 9.38%
陈烈权（声

明不谋求

控股）

232,163,822 9.38% 232,163,822 9.38%

注：1、百分比计算结果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系由四舍五入保留两位

小数所造成存在误差；

2、上表中的“持股比例”以当前公司总股本 2,475,626,790股计算。

五、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

更，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不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人员、资产、财务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荆江实业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荆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仍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

2、本次权益变动后，邓海雄先生、广州海塑不再是公司控股股东荆江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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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行动人，相关方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在六个月内继续共同遵守关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的相关规定。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根据《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三）

项、《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第（三）项、第（四）项的相关规定，邓海雄

先生与荆江实业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于 2026年 5月 16日到期终止后，荆

江实业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依其可实

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仍足以对公司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本次权

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荆州市国资委仍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

七、备查文件

1、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邓海雄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州海塑于 2026年 5月 15日出具的《关于

放弃表决权的声明》；

3、陈烈权先生于 2026 年 5月 15 日出具的《关于不谋求控股股东地位的声

明》；

4、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相关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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